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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3〕37 号

申 请 人：仵某某

被申请人：郸城县人民政府

申请人仵某某不服被申请人郸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注销农

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公告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

关于 2023 年 4 月 4 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3 月 XX 日作出

的《关于注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公告》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在郸城县某某镇某某行政村承包有可耕

地 X 亩，2017 年 11 月 22 日郸城县人民政府为申请人颁发了

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》。2022 年 10 月因宣某某、仵某

某占用该土地，申请人提起民事诉讼。诉讼过程中某某行政村

村委会于 2023 年 2 月单方面解除与申请人的土地承包合同，随

后郸城县人民政府作出《关于注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公

告》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注销公告违法，且某某行政

村村民委员会无权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。1.申请人持有的案涉

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经各级单位审核通过、依照合法程序取得

的，申请人不存在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》第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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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、二十一条规定的应依法收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情

形，且被申请人未事先通知申请人交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

书，其作出注销决定之前亦未告知申请人，故被申请人作出的

注销公告程序违法。2.根据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十五条、二

十七条规定，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非法解除承包合同，申请人

亦不存在该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终止承包合同的情形，故郸城

县某某镇某某行政村村民委员会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并收回土地

是违法的，被申请人据此作出的注销公告缺乏依据，请求复议

机关依法予以撤销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郸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注销公告事实清

楚、适用法律正确。2017 年郸城县人民政府为仵某某颁发了土

地承包经营权证，因仵某某不是某某镇某某行政村村民，2023

年 2 月 3 日该村委会召开会议决议解除与仵某某的《土地承包

经营权合同》，并向仵某某送达了《关于依法收回土地承包经

营权证书的通知》，仵某某拒不交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。某某

行政村村委会依法向某某镇人民政府提出注销仵某某土地承包

经营权证的申请，某某镇人民政府审核后向郸城县人民政府提

出申请，经郸城县农业农村局核查认为符合注销条件，郸城县

人民政府于 2023 年 3 月 XX 日根据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

理办法》第二十条和二十一条之规定，作出注销公告。某某镇

某某行政村村委会将公告张贴在村委会政务公开栏进行公示，

并送达至仵某某家。2.郸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注销公告程序合

法。《土地承包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，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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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。故注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只具有物权

变动公示作用，决定了行政登记机关有限的形式审查职责。因

发包方与承包方已解除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，故郸城县人民政

府作出注销仵某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公告，事实清楚、程序

合法、适用法律正确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裁决。

经审理查明：1.申请人仵某某及其丈夫安某某系郸城县某

某镇某某行政村某某村村民，涉案土地位于郸城县某某镇某某

行政村三组，原由安某某的外祖父宣某某承包经营。仵某某称

外祖父宣某某去世后外祖母张某某在其家中养老直到 2008 年去

世，二人在某某行政村三组的土地由安某某、仵某某管理。

2017 年 11 月 22 日案涉土地以仵某某为承包方予以登记，仵某

某取得豫（2017）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 0431XX 号农

村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， 该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代 码

411625103224030XXXX，发包方为某某镇某某行政村三组，登

记地块代码为 4116251032240300XXX，面积 X 亩。2.2022 年

10 月某某行政村三组村民联名要求收回案涉土地，2023 年 2 月

3 日，某某行政村村委会召开会议，以仵某某夫妻二人不是某

某行政村村民为由研究决定解除与仵某某的承包合同，并于当

日进行公示。2023 年 3 月 6 日，某某行政村村委会作出《关于

依法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通知》，告知仵某某因其夫妻

二人在某某行政村有土地确权登记，且不是某某行政村村民，

不具备在某某行政村土地确权的资格，故决议解除与仵某某的

土地经营权合同；同时要求仵某某在收到通知后 7 日内将该地



- 4 -

块归还某某行政村并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交村委会，“如不

履行，将逐级上报注销你户承包经营权证书及编号，由此造成

的后果由你户自行承担”。该通知由村干部吕某某送达至仵某

某家中。3.2023 年 3 月 15 日，某某行政村村委会向某某镇人民

政府提出注销仵某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报告，次日某某镇

人民政府向郸城县人民政府提出注销仵某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证

书的报告 ，2023 年 3 月 XX 日，郸城县人民政府作出《关于注

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公告》，注销仵某某持有的《农村

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》（证书流水号：豫〔2017〕郸城县农村土

地承包经营权第 039XXX 号）。2023 年 3 月 23 日某某行政村

村委会将郸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注销公告在村内予以公示，次

日将公告送达于某某行政村仵某某家。仵某某不服，向本机关

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另查明，2023 年 3 月 28 日，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

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证明，证实仵某某所持

有的纸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流水号（0431XX 号）与数

据库自动生成证书流水号（039XXX 号）不一致，但农村土地

承包经营权证代码 411625103224030XXXX（同合同代码）一

致，两个证书流水号登记信息为同一土地承包证书代码和合同

代码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豫（2017）郸城县农村土地

承包经营权第 0431XX 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登记簿；2.

仵某某、安某某户籍证明；3.某某行政村村委会会议记录、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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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及解除承包合同公示；4.《关于依法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

书的通知》及送达照片；5.某某行政村村委会《关于注销土地

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报告》；6.某某镇人民政府《关于注销土地

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报告》；7.郸城县人民政府《关于注销农村

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公告》及张贴公示照片；8.向仵某某送达公

告的照片；9.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《证明》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二十

三条规定：“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。承包方自承包合同

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。”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依据承包合

同取得，而不是基于承包经营权登记行为取得，颁发土地承包

经营权证并不是赋予承包经营权的行为，而是对已取得的土地

承包经营权的确认，本身并没有为当事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。

同样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丧失也是因承包合同的解除、撤销或

无效，而非是基于注销登记行为。实际影响申请人权益的是某

某镇某某行政村村委会的解除承包合同行为而非郸城县人民政

府的注销登记行为，申请人可就该解除承包合同行为另行主张

权利。

本案中，因发包方某某镇某某行政村村委会已经向承包方

仵某某作出《关于依法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通知》，解

除土地承包合同，并告知仵某某交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，仵某

某拒绝交回，郸城县人民政府依照当时有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》（农业部第 33 号令）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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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条“承包期内，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依法收回农村土地

承包经营权证：（四）其他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情形”、

第二十一条“符合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，承包方无正当理由拒

绝交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，由原发证机关注销该证（包

括编号），并予以公告”的规定，注销仵某某土地承包经营权

证并予以公告，于法有据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郸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注销公告认定事实

清楚、适用依据正确、程序合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“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

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

决定维持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郸城县人民政府于 2023 年 3 月 XX 日作出的《关于注

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公告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5 月 15 日


